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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2号海赋国际

大厦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副董事长丁焰章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

委托董事长晏志勇出席并代为表决。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晏志勇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详细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相关文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1）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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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2）

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交易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3）公司与相关主体签署吸

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等文件。（4）公司及

下属全资子公司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出具相关承诺函或确认意见。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6）本次吸收合并完

成后6个月内，通过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的方式注销电建地产及武汉新天地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资产认购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相关事宜的进一步公告》，

以及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刊登的《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

（草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及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按照财政部

通知要求，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应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新收入准则。董事

会认为公司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会计准则规定对会计

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执行新收入准则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股东权益产生重大

影响。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通知要求，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前述新收入

准则。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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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及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的相

关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东营市北二路沿

线及金湖银河片区综合开发PPP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东营市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按49.90%、20%、20%、0.10%、10%的股权比例组

建项目公司投资建设东营市北二路沿线及金湖银河片区综合开发PPP项目，项目

总投资额为91.61亿元人民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国电建西部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出资设立中国电建西部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市场监

管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亿元，公司持股100%。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